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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市十八届人大二次会议

第 0658 号建议的办理答复

刘智代表：

您提出的关于提升驾校教练职业素质的建议，经会同市公安局

研究答复如下：

为保障机动车驾驶员培训质量和服务水平，提升机动车驾驶

培训教练员教学能力、服务水平和综合素质，切实维护机动车驾

驶学员的合法权益，促进我市驾培市场健康有序发展，市交通运

输委和市公安局始终坚持“治本抓源”的原则，持续推动驾驶员培

训工作。具体工作汇报如下：

一、打好基础筑牢根基，大力推动驾培行业全面监管。机动

车驾驶人培训考试是道路交通安全的重要基础，培训考试制度的

改革就是要把培养安全文明合格驾驶人作为核心理念，贯穿培训

考试全过程。正如您在建议中提到的驾校教练员是指导学习技能

的启蒙师，是安全驾驶知识的传授者，是铸就交通安全第一道防

线的倡导者。一是 2022年 5月，我市上线天津市驾驶员培训监管

平台，对在天津市行政区域内已备案（或许可）的驾培机构进行

系统数据归集，努力解决机动车驾驶员培训行业信息不透明、学

员误入“黑驾校”“黑练车点”骗局，截至目前，全市共备案教练员

13469人。二是 2023年 3月 1日，全面启动我市驾培机构计时培

训工作，强化机动车驾驶培训全过程监管，依托车载计时设备、

人脸核验、教练场地设置电子围栏等信息化技术手段，实现对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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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车驾驶培训学时、培训里程等内容监管，确保培训过程可核查、

可溯源。三是据统计，从 2023年 3月 1日至 12月 31日，计时培

训即通过微信小程序“天津市驾驶培训服务平台”报名的学员约

11.8 万人，其中向公安交管部门推送的符合科目一考试的学员约

10.03 万人；符合科目二考试的学员约 7.23 万人；符合科目三考

试的学员约 4.26万人。相较于未开展计时培训工作时期，我市驾

培行业的信访投诉数量明显下降。

二、打造高质量驾培服务，稳步提升学员培训体验感。对于您

在建议中提到的还应继续提升驾校教练职业素质多举行一些驾驶

理论知识、规范化教学、技能操作等轮流培训内容，结合我市驾培

机构实际情况，切实解决教练员培训教育内容针对性不强、培训难、

师资难的现实困难，减轻企业负担，防止企业培训流于形式，我委

决定开展为期半年的专项行动。重点就教练员社会责任、职业道德、

职责、义务、职业行业规范、法律法规及安全文明行车知识、教育

心理学、教学计划安排、教案的编写、实际驾驶训练等内容进行提

升，不断提高机动车培训机构开展教练员培训教育的主动性和灵活

性，形成以培训机构开展日常教育培训为主，行业主管部门开展专

项培训为有益补充的教育培训体系。真正解决部分机动车驾驶员培

训机构教练员教育培训制度落实不到位、教育培训台账资料不真不

实等问题，激励教练员及时填知识空白、补素质短板、强能力弱项。

以驾培高标准的教学质量，规范的教学行为，稳步提升学员的体验

感和满意度，赢得学员认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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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细化措施促提升，着力查缺补漏补齐短板。为进一步加

强和规范全市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和考试管理工作，努力为社会培

养高素质机动车驾驶员。一是进一步规范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

经营行为，加快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市场诚信体系建设，建立和完

善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，引导和促进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依法

培训、诚实守信、公平竞争、优质服务。指导督促机动车驾驶员

培训机构严格落实教练员教学情况的监督检查，定期组织教学技

能比赛、经验交流会和教练员教学质量信誉考核等活动。培养所

有教练员文明施教，尊重学员，让每位学员学有所成、学有所获。

二是加强政策宣传力度，助推行业健康发展。执法部门、监管部

门通过联合召开现场会、视频会、入企宣传等多种方式进行政策

宣讲，使我市各驾培机构不断提振信心，提升理念，细化完善企

业发展规划。三是强化联合监督检查力度，营造良好学车环境。

加强部门间的协作配合，形成监管合力，确保各项监管措施得到

有效执行，保障学员合法权益，切实维护机动车驾驶培训市场秩

序，积极营造公开透明、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，推动机动车驾驶

培训行业高质量健康发展。

下一步，我们将持续推进信用体系建设，严格落实《天津市

道路运输经营者信用管理办法》，把信用体系的建设管理及应用，

落实到驾培机构主体、教练员、培训教学的各个环节，把信用等

级和群众满意度作为风向标，对于信用好、投诉率低、管理规范

的企业进行广泛宣传，着力打造优良的品牌驾培机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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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谢您对天津驾驶员培训行业的关心和支持！

2024年 4月 24日


